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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  技术要求及说明 

一、项目概况 

经营区域位于山东省妇幼保健院门诊楼南区，总面积约 28 ㎡（一层约 10 ㎡、三层约 18

㎡）。现招运营商，要求运营商为医院职工及患者提供质优价廉的服务。 

二、经营范围 

经营区域仅限于经营销售咖啡、冷热饮品、烘焙、简餐、鲜花，不得经营对环境造成污

染的商品、其他不得在院内使用的商品（如：烟、酒、管制刀具等）、违反食品安全相关法律

法规和超出经营许可范围的产品。 

三、经营基本要求 

成交供应商的经营活动必须遵守以下要求： 

1. 成交供应商必须负责休闲区的全部经营性资金投入； 

2. 店面的设计和施工由成交供应商负责，但必须经过我院的审核通过，并由成交供应商

承担施工费用； 

3. 成交供应商在合作期内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转包、转租、分包、分租，否则采购人有

权要求终止合同，并由成交供应商承担违约和赔偿责任； 

4. 成交供应商应遵守医院的规章制度，爱护采购人设备设施，保证采购人工作正常进行，

服从采购人的管理和监督，具有沟通协调能力，能正确及时解决经营中的各种矛盾冲突。 

5. 成交供应商应保护好采购人房屋（含门窗）及设备设施，如有需要装修须征得采购人

同意，否则造成损坏的，成交供应商应按市场价赔偿。 

6. 成交供应商工作人员必须符合国家有关休闲区从业人员的规定，具有健康证和执业资

格证及享有各项社会保险。成交供应商负责与聘用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支付劳动报酬并按期

足额缴纳社会保险，采购人不承担成交供应商与员工之间的劳务纠纷责任。 

7. 成交供应商应按照经营要求独立经营休闲区，并自行承担经营风险。 

8. 成交供应商应做好经营场地的安全、卫生（门前三包）、防火、防盗、防水、防毒、

秩序等工作。 

9. 成交供应商不得经营工商、卫生、教育、安全等部门规定禁止售卖的商品，不得售卖

有任何问题和“三无”产品、烟酒、玩具等和其他采购人不允许经营的商品。经营的所有商

品应保证质量，进货渠道正当，价格不得超出当地大型休闲区市场平均价格（同货号产品）。 

10. 休闲区的水电费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按照计量设备和规定价格，由成交供应商

按季度缴纳实际费用。如需缴纳房产税，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并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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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不允许出现明烟明火，所使用的电器功率不得超过配电线路的最大额定功率。 

12. 成交供应商必须自觉接受采购人职能部门日常的管理和奖惩考核。成交供应商要按

采购人限定的经营范围严格执行、合法经营，一经发现超范围经营或出售假冒伪劣、过期等

劣质商品、食品，采购人将视情况扣除安全运营保证金，并且采购人有权解除签订的租赁合

同。 

13.采购人对成交供应商经营的商品在卫生、质量、价格、服务态度等方面有检查监督的

权力。 

14. 成交供应商应符合采购人在消防、卫生防疫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并与采购人签订消

防安全责任书，承担违反规章制度造成的损失或连带责任。 

15. 非采购人原因造成休闲区设备、设施损坏、漏水、漏电等问题，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修复并承担相应费用。 

16.采购人在场所变更等情况下有权提前解除租赁合同，提前 1 个月通知成交供应商并无

息退还剩余租赁期的租金。 

17.因国家政策或其他不可抗力造成承包经营无法继续进行时，采购人根据成交供应商的

实际投资和收益，协商提出解决方案，双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 

18.合同终止不再续签时，成交供应商须按照采购人要求的期限内撤出。否则，造成的损

失由成交供应商承担。成交供应商不得随意拆卸，保证完好，如损坏，采购人有权从安全运

营保证金中扣除相应损失。 

19.成交供应商在合同签订生效后一个月内向采购人提供以下有效证件复印件：食品经营

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等，逾期未提交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 

 


